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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处置金融资产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为盘活存量资产，提高经营效率，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荣丰房地产开发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荣丰”）拟出售所持有的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简

称“长沙银行”，股票代码：601577）49,825,140股股票，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

据市场行情及公司实际情况具体实施。 

2、本事项已经2019年9月2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

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3、按公告披露日前20个交易日长沙银行成交均价计算，本次拟出售的资产

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1.76%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本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4、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。 

二、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 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8]1254号）核准，长沙银行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

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342,155,376股，并于2018年9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

上市，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3,421,553,754股。 

北京荣丰持有长沙银行49,825,140股，占总股本比例1.46%,初始投资成本



14,844,134元。北京荣丰于2017年10月19日将所持有的上述股份质押给哈尔滨银

行天津分行，质押期限至2019年10月8日，目前尚处于质押状态。 

长沙银行于2019年9月20日发布《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

股上市流通公告》，上述股份将于2019年9月26日上市流通。 

三、处置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    本次处置金融资产事项综合考虑了公司发展规划、财务状况以及证券市场情

况等因素，有利于实现公司收益最大化，维护全体股东利益。 

出售上述资产产生的差额将计入留存收益，不影响公司当期损益。公司将根

据处置上述金融资产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四、独立董事意见 

我们认为出售长沙银行股权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流动性及使用效率，董事会

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未损害公司及全体

股东的利益，同意处置上述资产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


